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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富里鄉公所 函
地址：983花蓮縣富里鄉中山路三七六號

承辦人：林瑋婷

電話：8832920

傳真：8831816

電子信箱：fuli154@fuli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富里鄉東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富鄉圖字第111000113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函、實施計畫 

(376556000A_1110001132_ATTACH1.pdf、376556000A_1110001132_ATTACH2.

pdf)

主旨：檢送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會「111年度原鄉原住民

學生至臺北市體驗暨城鄉交流實施計畫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使偏鄉地區原住民學生體驗臺北市的城市風貌，透過參

訪與交流，體驗自身族群部落環境以外的生活，以促進原

住民族教育、文化及語言等面向之良性互動，特訂定旨揭

計畫。

二、計畫內容臚列如下：(一)參訪地點：臺北市立動物園、臺

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、貓空纜車、臺北市兒童新樂園及

凱達格蘭文化館。(二)參加對象：全臺55個原住民鄉

（鎮、市、區）之原住 民學生。(三)申請資格與條件：

１、由原住民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提出申請。２、參訪

學生以弱勢或有特殊傑出表現者為優先。３、每一案以30

位學生為原則，填具申請表後於參訪前 14日函送本會審

核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10000404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2/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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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檢附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函及實施計畫一份。

正本：花蓮縣富里鄉富里國民小學、花蓮縣富里鄉永豐國民小學、花蓮縣富里鄉萬寧國

民小學、花蓮縣富里鄉學田國民小學、花蓮縣富里鄉東竹國民小學、花蓮縣富里

鄉東里國民小學、花蓮縣富里鄉明里國民小學、花蓮縣富里鄉吳江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所鄉立圖書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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